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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在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事后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疏忽， 将公告的版

本上传错误， 现予以更正。

更正后的版本内容变化如下

一、 在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章节里增加了如下内容： 因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分别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中银绒业原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

银原料公司） 及宁夏中银邓肯服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银邓肯服饰）， 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 本公司通过增资方式将募集资金逐步投入至中银原料公司及中银邓肯服饰， 中银原料

公司及中银邓肯服饰分别于中国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 账

户号分别为

１０６０１１５４７６３０

、

１０６０１１５４７６７４

。

二、 在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章节里增加了如下内容：

１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见附表

１

） 中，

５０００

吨羊绒采购及初加工项目募集

资金投资总额项下的实际投资金额由

１１

，

０２６．４７

万元变更为

１１

，

０１８．７０

万元； 羊绒制品国

内市场营销体系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资总额项下的实际投资金额由

８

，

９００．９６

万元变更为

１６

，

４０５．７３

万元。

２

、 注

２

内容进行了更详尽的说明， 更正前内容： 注

２

： 羊绒制品国内市场营销体系建

设项目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金额超出预计投资金额

２

，

０６６．４６

万元， 主要原因为募投项目实

施方式由租赁房产开设销售网点变更为部分购买房产的方式来实施， 导致资金投入增加。

更正后内容： 注

２

： 羊绒制品国内市场营销体系建设项目预计第一年投入资金

５

，

３４０

万元， 第二年投入资金

５

，

９７８

万元， 第三年投入资金

６

，

６８２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项目应完成建设期第一年

５

，

３４０

万元及第二年前

３

月

１

，

４９４．５０

万元 （资金按月平均

使用） 共计

６

，

８３４．５０

万元投入， 募集资金实际投入使用

８

，

９００．９６

万元 （包括变更用途的

募集资金

８

，

６２５．５２

万元）， 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金额超出预计投资金额

２

，

０６６．４６

万元， 主

要系因项目募集资金实施方式由以签订租赁合同承租房产开设销售网点的投资方式变更为

部分购买房产的方式来实施导致资金投入增加。

３

、 对羊绒制品国内市场营销体系建设项目的介绍增加了建设期的披露： 项目建设

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 对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其他用途的内容里， 增加了 “保荐机构、 独立董事、 监

事已按照规定发表意见， 同意本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表述。

三、 增加了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的内容：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ＹＣＡ１１３６

号审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公司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５０００

吨羊绒采购及初加工项

目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公司第四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 保荐机构

也发表了意见， 同意实施上述置换。

四、 更正后因增加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的内容， 引起

整体章节编号的变化。

五、 在 “六、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章节

１

、 效益表中

５０００

吨羊绒采购及初加工项目下数字作了调整。

２

、 增加了 “上述项目实际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 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

计算方法一致” 的表述。

３

、 更正了 “（

１

）

５０００

吨羊绒采购及初加工项目” 的内容

更正后内容：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正式建成运营，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已实现净利润

１

，

７９４．１３

万元。 根据该项目预计经营期年平均税后利润

４

，

８８９．６３

万元

测算，

２０１１

年

６－９

月预计净利润为

１

，

６２９．８８

万元。 项目已阶段性的完成预期利润。

六、 在专项报告的最后增加了如下内容：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到位后， 公司严格按照 《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和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 对募集资金

的存放、 使用、 披露、 管理做到了专户存放、 规范使用、 如实披露和严格管理， 对于募

集资金实施方式的变更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做出的合理调整， 履行了董事会、 股东

大会等决策程序， 确保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由此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不便， 公司深表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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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星期四） 下午

１４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宁夏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中银大道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 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 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五） 主持人： 副董事长马生奎先生

（六）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 《章程》 的有关

规定。

（七）、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以下统称股东）

２１

人， 代表股份

２１２

，

９４７

，

１５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８．３０％

。 其中：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

东及代表

７

人， 代表股份数

１８５

，

１１９

，

８０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２９％

。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４

人、 代表股份数

２７

，

８２７

，

３５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００４９％

。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刘庆国、 闫海滨律师到会见证。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及高管列席

了会议。

二、 提案审议情况

股东大会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详见下表：

表决

结果

表决情况

同意 （股）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反对 （股）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弃权 （股）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议案

１

通过

２１２

，

７７８

，

０２０

９９．９２％ １６９

，

１３０ ０．０８％ ０ ０％

三

．

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单位： 股

名称

宁夏中银绒业国

际集团有限公司

美罗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市腾源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

浙江商裕开盛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公司）

西安长磊投资管

理有限合伙企业

杨学军 李明

尹素联 朱晓霞

李杰佳

所持股

数

１８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４３２

，

１７４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７７２

，

９４６ ６７０

，

９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５５

，

０３０ ２９

，

２００ ２０

，

４００

议案一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受公司委托，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刘庆国、 闫海滨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意见为：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 法规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符合法律、 法规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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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新：

研究建立适合创业板

市场发展并购重组制度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周荣祥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赵立

新日前在 《证券市场导报》 上撰文指

出， 创业板公司上市后， 利用资本市场

并购重组实现扩张的需求日益突出， 尤

其是对同行业及上下游企业的收购需

求。 监管部门将研究建立适合创业板市

场发展的并购重组制度， 推进定价机制

的市场化改革， 丰富并购的支付和融资

手段， 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外

部环境。 同时稳步推进创业板退市机制

建设。

在 “中关村科技金融高峰对话” 论

坛上， 主办方之一深交所发布了这一期

《证券市场导报》。 赵立新在文章中表示，

不断放松管制、 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监管

是创业板监管的必然方向。 但放松管制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其前提是监管得以

加强和完善， 上市公司、 中介机构、 投

资者等有关各方风险、 责任分担， 监管

部门无需包揽或代替其他主体应承担的

职责、 责任和风险。

赵立新表示， 下一步， 监管部门需要

结合市场运行和公司实际情况， 进一步探

索创新符合创业板发展需求的各项制度安

排。 包括： 增强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性；

探索差异化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 促进股

权激励制度创新； 促进并购重组制度创

新； 规范募集资金使用； 稳步推进退市机

制建设； 坚持和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等七

个方面。

赵立新表示， 下一阶段将继续研究和

完善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特点的信息披露

制度安排。 推进公司核心竞争力等非财务

信息的披露， 为投资者提供更为充分合

理、 多元化的决策参考。 探索披露方式创

新， 利用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 增强上市

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互动交流， 降低披露

成本。 在同行业公司不断增加， 行业特征

较为明显时， 推动有关各方总结行业特

点， 探索符合特定行业需求的个性化披露

框架。

在市场关注的退市制度方面， 赵立新

表示， 优胜劣汰是市场发展的必然。 建立

完善的创业板退市机制是创业板基础性制

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优化创业板市

场资源配置的必然要求。 退市制度的有效

推行， 有利于创业板市场风险的释放和分

担， 对投资者有风险警示和教育作用。 退

市制度如何与公开发行准入制度相协调，

如何形成市场化的风险分担机制， 如何健

全投资者司法救济等投资者保护机制等问

题， 迫切需要全面分析、 权衡利弊、 妥善

解决。

深交所副总经理陈鸿桥：

中关村板块要更注重对投资者回报

证券时报记者 周荣祥 郑晓波

在昨日召开的 “中关村科技金

融高峰对话” 论坛上， 与会者普遍

认为， 创业板正在引领我国战略性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将成为培育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的摇篮。

但是， 创业板市场在退市、 再融资

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上， 仍需进一步

完善。

深交所副总经理陈鸿桥在会上表

示， 创业板 “中关村板块” 要成为投

资者可信任的板块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这需要做好三方面工作： 首先，

必须诚信， 要管好、 用好所募集的资

金， 并对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进行

真实披露； 其次， 要更注重对投资者

的回报； 最后， 不能满足当前成绩，

要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陈鸿桥还表示， 创业板市场的建

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也是一个探索

的过程， 必须仔细研究把握创新企业

的特征和特殊性需求， 进而通过一些

制度创新来满足创新企业的多样化、

个性化的需求。 他说， 下一步， 将研

究创业板的快速退市制度以及快速融

资制度的建设， 并强化持续督导责

任， 完善并购制度等。

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表示， 创

业板市场以支持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重点， 这与国家加快培育和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决策高度契合， 极大

地推动了我国创新创业企业的发展和

壮大。

他介绍说， 创业板的推出给中关

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中关村已经成

为创业板的主力军， 是创业板市场最

重要的上市公司资源基地。 创业板市

场的监管制度安排也促进了企业的公

司治理结构完善， 增强了企业的竞争

力和持续创新能力。

对此， 银河证券昨日发布的报告

称， 伴随着创业板市场的发展， 创业

板中的 “中关村板块” 对我国资本市

场的影响也日益增强。 数据显示， 无

论是区域板块数量、 市值规模， 还是

上市公司的业绩、 成长性和盈利能

力， 中关村板块均明显优于其它区域

板块。

该报告同时指出， 创业板推出近

两年来，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促进作

用正在逐步发挥。 在

267

家上市企业

中， 绝大部分为先进技术制造业、 信

息技术、 社会服务业、 文化传播业等

高技术行业。 此外， 创业板上市公司

总体也保持了较好的成长性和较强的

盈利能力。

北京证监局副局长陈稹强调， 上

市公司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转的基石，

只有切实提高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

质量， 完善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 才

能打造资本市场的坚实基础。

他指出， 由于创业板公司刚从非

上市公司走向公众公司， 在治理和规

范运作方面， 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集中表现在公司治理制度不健全， 募

集资金的使用管理有待加强， 信息披

露质量不高等方面。 因此， 企业需要

在发展中完善治理， 在增长中兼顾社

会责任。

中关村科技金融高峰对话

李量：创业板发展应引入宽松化政策

将全面督促创业板公司建立健全利润分配制度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周荣祥

证监会创业板发行审核部副主任

李量昨日在 “中关村科技金融高峰对

话” 论坛上表示， 创业板作为多层次

资本市场的中间层次， 其首次公开募

股 （

IPO

） 供给制度的效率、 再融资

功能的简便快捷高效、 并购重组机制

的简便、 强制退市机制的刚性化， 可

谓创业板市场 “四位一体” 的整体制

度骨架。

李量说， 创业板属于风险集聚

的市场， 其风险大于主板。 创业板

企业存在结构不完善， 存在 “轻资

产结构” 和不完整的业务模式， 对

客户、 供应商、 核心技术人员和实

际控制人的依赖性强， 都是可能导

致经营失败的因素。 投资者在期望

分享公司高成长的同时， 有义务识

别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自行承担

较高的投资风险。

他进一步表示， 不同于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创业资本市场， 我国创

业板是一个重监管、 有门槛的市场，

通过专业审核已经剔除不少可能存

在 “系统性风险” 的公司， 从制度

上维持保障投资者的最底门槛， 维

持着市场的公信基础， 但审核监管

不可能消除市场的风险， 也不可能

保障公司股价变动。

对于创业板的监管， 李量表示，

从当前看， 坚持创业资本服务支持自

主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位目

标， 保持从严监管、 严防系统性风

险、 强化诚信规范， 这是监管者首要

的不可动摇的工作重心。

李量认为， 简化并提升创业板信

息披露质量是市场实践的迫切要求。

从

IPO

源头和再融资持续过程保持公

司治理的有效性， 实施包括创业板公

司利润分配政策和强化现金分红在内

的投资者保护工作， 这是一切工作的

重中之重。 创业板将全面督促公司建

立健全利润分配的制度， 披露现金分

红义务和非现金分红利润或资本公积

的投资安排， 从根本上确立公司对投

资人负责和履行社会责任的治理基因。

李量还表示， 强化创业板持续

推进 “创新型创业” 和 “资本嫁接

技术” 的机制， 最重要的是形成一

个宽容宽松的环境及相应的政策体

系。 在此价值取向下， 逐步建立宽

松的有效政策取向， 如

IPO

审核更

加简化、 更注重披露责任追究； 如

随市场规模和服务能力变化， 在发

行条件设置方面研究更放松的条款；

如在发行定价、 发行上市时机选择、

发行方式上进一步强化市场主体的

自我约束功能； 如再融资在申报文

件、 披露范围和审核程序上更加简

化； 在发行方案、 投资者选择和定

价方面更加尊重公司自治和市场主

体之间的相互博弈。

“宽松化政策引入是一个大方向，

思想可以更加解放， 步子需要既稳又

快， 这取决于市场整体功能建设的接

受程度。” 他说。

李量强调， 脚踏实地的市场基础

性功能建设和积极进取的市场增量发

展， 市场诚信规范， 公司治理提升，

发行供给效率改进， 再融资并购重组

和强制退市机制并重， 这是创业板长

期可持续的系统工程和中心工作。

“创业板市场正步入良性快速发展的

正确轨道。”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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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 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会议召开情况

（

1

） 现场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14

：

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11

月

9

日

－2011

年

11

月

10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10

日

上午

9:30

至

11:30

， 下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9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15:00

。

（

2

） 现场召开地点：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

113

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

3

） 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

） 召集人：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

5

） 现场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卢柏强先生

（

6

）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

2011

年

10

月

24

日的 《证券时报》 和巨潮

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 《公司章程》 等法律、 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代理人） 共

1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12,013,808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9.8774%

。 其中，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 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11,885,388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9.8411%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28,420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363%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卢柏强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 监事出席了会议， 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集团 （深圳） 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各议案表决情况如

下：

1

、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陕西标正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9,835,88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5895%

； 反对票

81,42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05%

； 弃权票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关联股东卢柏强先生、 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

西藏林芝润宝盈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卢翠冬女士回避本议案表决。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 通过

2

、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皇牌作物减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11,932,288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15%

； 反对票

81,02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2%

； 弃权票

5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

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 通过

3

、 《关于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

5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11,932,288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615%

； 反对票

80,92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2%%

； 弃权票

6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

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 通过

4

、 《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

3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11,932,288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615%

； 反对票

80,92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2%%

； 弃权票

6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

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 通过

5

、 《关于全资子公司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

行申请人民币

1

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11,932,288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615%

； 反对票

80,92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2%%

； 弃权票

6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

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 通过

6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211,932,288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5%

； 反对票

80,92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2%

%

； 弃权票

6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 通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国浩律师集团 （深圳） 事务所

2

、 见证律师姓名： 唐都远、 卢北京

3

、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召集人的

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

、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国浩律师集团 （深圳） 事务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郑晓波

/

摄


